附件1：

《东至县妇女发展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《东至县儿童发展规划（2021-2030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说明 
一、制定背景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更好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，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（2021-2030年）》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（2021-2030年）》《安徽省妇女发展纲要（2021-2030年）》《安徽省儿童发展纲要（2021-2030年）》《池州市妇女发展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《池州市儿童发展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和《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《东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
二、起草过程
规划起草工作于2022年10月启动，县妇儿工委办公室确定专人负责起草，在总结评估上轮规划实施情况，深入学习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于2022年12月形成《东至县妇女发展规划(2021—2030年)》《东至县儿童发展规划(2021—2030年)》初稿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初稿形成后，广泛征求县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，修改完善形成了《规划》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两个《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均由三部分组成：第一部分为序言和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总体目标。概括上一轮“规划”实施的成就、问题，分析未来十年发展态势，提出2030年远景目标。
第二部分为分论。妇女发展规划围绕妇女与健康、教育、经济、参与决策与管理、社会保障、家庭建设、环境、法律8个领域，设置80项主要目标和91条策略措施；儿童发展规划围绕儿童与健康、安全、教育、福利、家庭、环境及法律保护7个领域，设置73项主要目标和86条策略措施。
第三部分为组织实施与监测评估。组织实施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强化责任落实、完善工作制度机制、经费保障支持、加大规划宣传力度等方面阐述，监测评估从监测评估制度、组织领导、监测统计和成果运用等方面展开。

